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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借贷记账法记账规则的完整性补充》的商榷

赖剑波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铜仁 554300）

《财会月刊》2013年第 12期刊登了黄国俊老师《与借

贷记账法记账规则的完整性补充——兼与张马沙商榷》

（简称《黄文》）一文，其中提到，在会计实务工作中存在一

种“另类”记账规则，即“科目方向同，金额方向反”的记账

规则。笔者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商榷意见。

（一）

借贷记账法属于复式记账的一种，为目前世界各国

通用。我国《会计法》早已明确规定所有会计核算均采用

复式记账法。复式记账法是指对每一项经济业务或会计

事项所引起的资金增减变化，都应以相等金额同时在相

互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户中进行登记的一种记账

方法。其也是针对单式记账法只在一个账户中进行单方

面登记资金增减变动，而不反映另一方面财产物资增减

的记账方法。单式记账法的缺失在于不能全面反映经济

业务的来龙去脉，不便于检查了解账户记录的准确性，所

以其核算方法已被复式记账法所替代。

1.《黄文》所提出的会计实务工作中有“另类”的记账

规则是值得商榷的。《黄文》中的“另类”方法是“科目方向

同，金额方向反”记账规则，并对其“独特”的记账规则进

行了阐释。笔者认为，《黄文》提出的“另类”做账方法，不

符合我国《会计法》规定的会计核算方法和记账规则，是

一种类似单式记账的核算方法。

例如，某企业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200元，正确的账务

处理是“借：银行存款 200；贷：财务费用 200”。而《黄文》

提出的账务处理方法是“借：银行存款 200；借：财务费

用-200”，记录两个借方科目，数字一正一负。其理由是符

合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项目的要求。一笔经济业务或

会计事项的发生，只在借方反映其相关的科目，而不反映

贷方科目，并在同一方向（两个借方）中把应在贷方反映

的会计科目数字用负数来代替，这不符合复式记账的要

求，而是单式记账法的反映。

2.《黄文》认为，利润表的财务费用是按“本年利润”

科目对应的“财务费用”科目金额填列，而账面上“财务费

用”的发生额不仅包括“本年利润”科目对应的金额，还包

括收到利息时“银行存款”科目对应金额，即“财务费用”

数据如果采用复式记账法，会存在利润表中数据与账簿

中数据不能对应相符的问题。

其实不然，因为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数据通常是按

账簿中的借方发生额来反映的，如果账簿中有贷方发生

额，通常是反映财务费用的减少。不论是借方数据还是贷

方数据，期末都会结转到“本年利润”账户。所以说利润表

中的数据是来源于账簿中“财务费用”的本期数，金额完

全相符，不存在《黄文》所述会计报表与账簿中“财务费

用”金额不能对应相符的问题。

我们知道先有账簿上的本期财务费用发生额，后有

结转至“本年利润”账户的财务费用。虽然在账簿上会反

映在本期借方或贷方发生数，或者两者兼有，但最终账簿

上的余额是同方向相加、不同方向相减，只有一方余额或

借或贷，而且这个余额期末在结转至“本年利润”后该账

户余额为零，反映在利润表上的数据就是账簿上经过借

贷方相抵后的本期发生额。《黄文》提出的“会计报表的

‘财务费用’项目与账簿中的‘财务费用’科目金额不能对

应相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任何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是通过记账凭证来完

成登记账簿的，其记录的数据当然会反映在账簿中。对于

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时，是作为财务费用减少数去冲

减借方的财务费用数。企业在一般情况下，发生的财务费

用远大于收到的利息（贷方数），因此，利润表中的财务费

用是借方数，是营业利润的冲减数。

假如财务费用在账簿中是贷方余额，期末结转后反

映在利润表上的数据是用负数表示的，表示营业利润的

增加数，既清晰明了，又符合记账规则。如果用《黄文》所

说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入200元，借记“财务费用-200”，就
能解决所述“对比相符”的问题，那么记账凭证就会曲解

成摘要栏是利息收入内容，借方发生额是银行存款 200
元、财务费用负 200元，这个“-”怎样填写在记账凭证上？

而贷方发生额却无任何数据记录，其结果是借方数据一

正一负，余额为“0”。虽然登记在总分类账户上的财务费

用是借方负 200元，在利润表上是减项，但不符合《会计

法》要求的财务费用为贷方余额才能用负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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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英语科目应考策略

汪 徽（副教授） 胡有顺（教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南京 210044 南京市城建集团 南京 210009）

【摘要】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和研究近年来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英语测试相关资料，提出CPA英语测试复

习应采用管理策略，并通过分析CPA英语测试的目的、特点和题型，提出各种考试题型的复习应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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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注册会计师考试（CPA考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法》设立的执业资格考试，是目前取得中国

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必备条件。考试于 1991年首次举

办，已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2006年开始，注册会计师考

试继在科目中设置英语附加题的尝试后正式推出了英语

测试。这标志着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改革的一大进步，也

是对英语重要性的肯定（何敏，2011）。
2014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英语测试即将开

始，很多考生正在积极应战准备中。由于该测试开考时间

较短，和注册会计师其他科目考试浩如烟海的复习资料

相比，搜集CPA英语测试的相关资料实在是一件难事，在

复习应考的过程中，不少考生感觉到非常困惑，不知如何

去应对。

笔者悉心搜集、整理和研究近年来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英语测试相关资料，下面主要分析CPA英语测

试的目的、特点和题型，提出与各种考试题型相应的复习

应考策略。

二、CPA英语测试的整体应对策略

外语学习策略可分为两大类：管理策略和语言学习

策略（文秋芳，1993）。管理策略处于语言学习策略之上，

对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有制约作用。管理策略既管理认

知过程，又管理情感过程，具体包括：确立目标、制订计

划、策略选择、自我监控、自我评价、自我调整等。汪徽

（2006）曾指出管理策略在学生自主学习中有着决定性的

作用。

参加CPA英语测试的考生，绝大多数都是在职自学

者，缺乏教师的指导、监督和同学间的互相帮助与激励，

因此学习过程中的自我管理和监控至关重要。考生应当

有极强的自我管理意识，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制订切实

（二）

1. 对于多收贷款通过银行退回给甲企业的账务处

理，《黄文》的做法是“贷：银行存款 2 340；贷：主营业务

收入-2 34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另类”做法和避免“尴尬”。这种做法

还是一种单式记账模式。在会计教科书和会计各类考试

教材中，并没有这种账务处理方法。这个“另类”不合法、

不合规，也不符合财会人员在实务中的做法和财务软件

要求。

《黄文》所说会在账面上虚增“主营业务收入”科目

的发生额，笔者认为按照退回货款“借：主营业务收入

2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贷：银行

存款2 340”的处理不会虚增收入。因为“主营业务收入”是

借方发生额，与主营业务收入账的贷方发生额是相反方

向的，是对贷方主营业务收入的冲减数。恰恰相反的是

《黄文》提出的“贷：主营业务收入-2 000”，根据账户的性

质和复式记账规则，不知怎样登记入账。因为正确的账务

更正方法是：对“错账”用红字冲销；对“退回”用相反方向

反映。

2. 对《黄文》提出退回“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在应交增值税明细账中的借方不能正确反映，

而采用贷方应交税费用负数反映的做法，其实不然。目前

在我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

细账中明确规定了“退回销售货物应冲销的销项税额用

红字登记”，所以在借方反映退回多收的货款及增值税是

正确的做法。目前会计师考试教材的做法正是销售退回

借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既然现行规定及教材

都明确规定了借贷复式记账方法，我们就应该不折不扣

地执行。○




